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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城市文化遺產

保護的再利用問題

眾所周知，歷史建築物的改造再利用能夠幫助它們延長壽命，以避免其遭受被遺棄的厄運。通過把這

些建築物中已經過時的功用按照人們現實需求進行改造，也使這些建築能夠得到保護。但是並不是所有歷

史建築物都需要通過改造再利用的方式來延長壽命。至少有兩種建築是不適合改造再利用的：其中一種是

宗教建築，尤其是那些座落在古老鄉村或城鎮的建築，如澳門的媽閣廟。這座廟宇是澳門最重要的古蹟之

一，它的名字與澳門外文名稱的來歷有關（1），因此有妷更深的文化和歷史意義。在這個例子中，媽閣廟可

以繼續發揮它的宗教和傳統節日慶典之地的功效，所以沒有必要賦予它新的功能。

另一種是保持原貌價值很高的歷史建築物。“原貌”的內容很複雜，包括設計、材料、人工以及環境

等。最近，文化遺產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原貌”問題也被列入挑選世界文化遺產地要考慮的因素。（2）在

改造再利用計劃中，新用途可能會改變建築物原來的面貌，它的真實性就會降低。對此，更重要的是修復

而不是改造再利用。

除了宗教建築物和需要保持原貌的建築物以外，對歷史建築物實施改造再利用可以使它們保持活力。

改造利用對保護歷史建築物至少有三個好處。它能使建築物“輪迴”，以便獲得當代經濟價值。（3）能夠給

歷史建築補充經濟價值對於倡導保護古建築的人來說是很好的理由，因為祇強調它們的藝術和歷史價值對

於決策者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對歷史建築物的改造利用不但能使它們免於被拆除，而且還博得節儉人的歡心。

由於現存建築物的存在，就沒有必要花錢搞新建築，保護古建築的主要動力在於可以省去新建的開支。（4）在

很多情況下，新的經濟行為，如開設小型旅館、飯店或零售店，可以帶來收入，用來支付修復歷史建築物

的費用。在有些情形下，新的行為（如用做博物館或圖書館）帶來的收入不能彌補修復和維修歷史建築的

費用，但可以收到不可或缺的社會效益。

此外，環境保護主義者會支持對歷史建築進行改造再利用的想法。由於不需要新建，就不需要開發用

於建築材料的自然資源。這樣對歷史建築物的改造再利用還促進了環境保護。（5）

作為保護工程，改造利用雖然看上去在對建築物的保護、經濟和環境上都有利，但是在它對文化的衝

擊問題上經常引起爭論。改造再利用所面對的是多變的經濟行為，無疑會對一些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來訪

者和使用者產生影響。在保護亞洲城市的過程中，實施改造再利用方法要考慮到三個問題：1 ）新用途要

合適；2）法定限制的因素；3）外來人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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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新用途

關於如何使用古老的建築有很多提議。海菲爾

德（ Highfield （6）列舉出這些建築物可以用做零售

貿易、辦公場所、工業基地（輕工業和重工業均

可）、倉庫、旅館、居民住宅或宿舍、宗教或社會

活動場所、福利院（尤其為老年人）、健康中心、

博物館、劇院和迪斯科舞廳。姚門斯（Yaomans ）在

為利物浦（7）改造再利用計劃的建議中舉出三種用

途，居民住宅、商業活動場所和住宅、工商業混合

使用場所。蒂艾斯德爾（8）（ Tiesdell ）指出新用途

應該與這三類活動有關，即：文化旅遊、住房和工

商業。

當考慮到經濟回報問題時，對古建築的新的合

理使用可以分為兩類：積極使用和消極使用。積極

使用意味妷新的使用行為可以帶來可觀的收入，用

來彌補改造再利用後對建築物的修復和維護。例

如，把它們用做旅館、飯店、零售店和商場。與積

極使用不同的是，消極使用不會帶來可觀的收入來

彌補建築物修繕和維護的費用，但可以帶來社會效

益，例如用做博物館、圖書館、福利院、畫廊或其

他社會活動場所。 不管新的用途是甚麼，最重要的

方面之一就是分析新行為的要求，至少要從兩個相

關因素來分析。第一，代替歷史建築和環境過時條件

的必要性。過多的荒蕪區域、無人使用的建築和樓層

標誌妷內城的衰退。（9）這可以與人口不斷減少聯繫起

來。（10）在這種情況下給古老建築引入新的作用很

難，因為這個地區已經不再具有吸引力。如果管理

不善或無人維護，這些歷史建築有可能被一些低收

入人群佔據，使環境惡化，財產降值。

為了恢復老城區的吸引力，政府的干預很重

要。因此，在分析使用行為中第二個因素是政府的

政策。政府在解決內城衰落的問題上往往是給其提

供新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問題是應該提供甚麼

樣的基礎設施和服務。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把歷

史區域看成是吸引旅遊者的地方。蒂艾斯德爾（11）又

給急需旅遊開發地區的改造再利用提出兩個需要考

慮的問題：1）這個區域被證明在經濟和工業領域衰

敗下來，從而導致人口外流；2）該地區應該有旅遊

發展的潛力。旅遊發展的潛力部份靠提供公共設施

和鼓勵個體投資來實現。

但是如果政府的決策過份強調旅遊發展，過多

地開發空間地帶，在建築物的使用和一些活動的重

新安置方面實施刻板的規章制度，這個地區就會改

變現存格局，失去它的魅力。這樣，政府就會與當

地居民產生摩擦。如桑給巴爾的石城（12）把當地居民

擋在決策圈之外，結果在保護工程中導致受益不公

平。在曼谷保護區內的曼谷王朝（Rattanakosin）區

域，保護委員會祇有具有物理特性的改造總計劃，

對幾個現存社區進行重新安置，為空間地帶讓路。

在曼谷王朝（13）地區，社區最近出現了要求參加決策

和計劃實施的呼聲。不幸的是，現在的保護委員會

祇包含了高級學者和精英們，而沒有社區代表的席

位。 關於這一點，對新用途的分析要靠瞭解旅遊者

和當地居民的不同需要而定。（14）要認真權衡這兩類

人的利益。

法律限制

改造再利用是一個繁雜的過程。考慮到立法管

理，改造再利用並不總是可以實現的。現存的規章

制度可能會成為障礙，使改造再利用付出高代價或

延遲。（15）根據土地使用管理條例，在保護區內對土

地和建築物的使用比在市區發展區域內對土地和建

築的使用會受到更多的限制。這也使給古老建築安

排新用途的機會渺茫。在大多數亞洲城市，古老的

店房內往往存有居住、商業和家庭作坊同時並存的

狀況，使那裡成為獨特的誘人地區。不幸的是，在

很多保護計劃試圖消除這些混合體，在修復計劃完

成之後，為其注入新的單一活動。這使保護區外表

上看去很漂亮，但缺少了本地區真正的根和靈魂。

在個體建築物方面，現代建築標準給老建築的

改變帶來了困難。在大多數情況下，現存老建築的

結構、材料、通道、樓梯、出入口和防火安全等方

面都達不到標準，所以很容易被否定。（16）改造再利

用就要改變這些建築，使之適合新的空間要求，而

且要按照現代建築物的規章辦事。這種行為的花費

是十分昂貴的。在曼谷唐人街地區，老店寬度2.5-

3.5 米，而現代建築的標準最少要 4 米。因此，改

造老建築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因為對店舖進行整

體維修似乎是違法的。在保護老建築中，現代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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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不僅昂貴，而且降低了建築物的真實性。建

築材料、樓梯、通道以及其他因素的變化將扭曲歷

史建築的涵義。建築規則使得改造再利用不能用在

所有歷史建築物上。對於意義重大的古建築物來

說，盡可能地保持它們原風貌十分重要。

外來人口的影響

不管接受不接受，在大多數改造再利用方案實

施過程中，人口湧入是不可避免的。在歷史核心區

域迅速變化時，入口湧入是不可避免的。新的人口

的到來，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到來，帶來了新的活

力，導致新的服務及構想的產生。有人爭辯說，新

人口的湧入不利於文化的持續性，因為原住民或社

區已經和這個地區不再有聯繫。（17）

外來人口到來的益處之一是建築物本身使用條

件的改善，如外觀、內部空間。但是，在出現不良

的保護管理或開發規劃的地區，這種快速發展會損

壞該地區的結構，導致其失去真實性和完整性。

最近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工程更多地注意把現

存社區保留在歷史勝地。但考慮到改造再利用問

題，這個方法很難實施。在改造再利用的過程中，

經濟活動起了很大變化，外部環境有了改善，原住

民可能住不起了，他們甚至無法忍受現存生活方式

和謀生方式的改變。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造

再利用在外部環境上是成功的，但對社會團體來說

卻不盡然。在曼谷保護區內一個被稱為塔天（Tah

Tian） 的很小的手工作坊區，一個原先的作坊被改

造成為一個泰式按摩學校的建築。這裡在改造再利

用和修復過程中就沒有替換原住民。這是可能的，

因為這裡原住民能夠設法適應環境的改變，知道如

何調整自己的商業活動。這對個體建築物是比較容

易的，但對擁有多種手工作坊的地區就要複雜得

多，也費時得多。

結束語及對澳門這方面問題的看法

在當前城市遺產保護計劃中，實施改造再利用

的三個問題解決起來並不容易。由於改造再利用涉

及到生氣勃勃的經濟行為，因此，新用途的類型一

定要從市場和政治領域進行適當的分析，需要投資

基礎設施的公共事業部門和從事實施經濟活動的個

體開發商密切配合，還需要建立激勵機制加速私人

投資。但是，建築業的規章限制大量地減少了一些

歷史建築物實施改造再利用的機會。現代法規意味

妷老建築要進行自我調整來適應當代安全及最低標

準的要求。即使得到了古建築通過改造再利用獲得新

用途的法律允許，它還面臨妷外來人口湧入的問題。

看來在文化遺產保護中，改造再利用沒有折中

方法。我這裡給出三個方法供選擇。第一，自上而

下的方法。在此方法中，政府要能夠絕對控制和指

導保護區的發展。政府要對原住民提供再安置的地

點，要有可行的激勵私人投資的方法。這個方法能

夠很快給保護區帶來外觀上的改善，但是它同時也

要接受外來人口湧入的衝擊。

第二是從基礎做起的方法。原住民不搬遷，因

為要把他們當作整體遺產的一部分。這種方法受到

很多社會工作者、非政府組織和原住民的歡迎。但

問題是在同一人群仍然住在此處的情況下如何開展

新的經濟活動。原住民的社會經濟背景、受教育的

情況、經歷和態度或許不適合新的經濟活動。在這

方面，對能力的培養和培訓以及開展社區教育可能

會使情況好轉，但這要花很長時間。政府可能不會

支持這個方法，因為它耗時長，而且開始時也沒有

成功的範例。但如果真的成功了，政府贏得的不僅

是保護區經濟的活躍，而且發展了人力資源。

最後一個方法是合作。由於自上而下的方法可

能會受到來自原住民、非政府組織和一些學者的阻

力，而第二種方法又不太好操作，在實施改造再利

用的計劃中，協調合作就是第三種選擇。合作的概

念就是受益各方以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方式一起

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必須瞭解各方的優勢和劣勢，

以便充份利用優勢，減少劣勢帶來的低效。（18）對於

改造再利用計劃來說，對現有的私人投資能力和原

住民情況進行瞭解是很有必要的，並要與政府的政

策相一致。

對於澳門來說， 1999 年回歸中國後，在政治、

社會結構和經濟基礎方面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這些

變化給在一些文化財產的改造再利用，尤其是那些

被劃分為具有重要價值的建築，如福隆新街。

重新注入東方文華酒店的新經濟活動可以是積

極的（如作為飯店或小旅館），也可以是消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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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博物館或畫廊）。但是對福隆新街來說，積極

的經濟活動更為合適，因為這是一個已經有經濟活

動存在的建築群。由於旅遊開發被排除到這個計劃

之外，改善該地區環境的提議可能會引起外來人口

的湧入。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是遷移原住民，這些社

區的涉入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甚至在具體改造

實施之前，就要進行一系列的對話、開會、討論、

和開始對當地居民的能力的培養。

為了歷史建築物的持續性，在澳門文化遺產的

保護中，改造再利用是肯定要進行的。實施改造再

利用的方式可能會因地而異。自上而下的嚴謹措施

可能在以嚴格的修繕為目標的地方實行。合作方式

可能會在原住民較多的歷史景點實行。這些綜合方

式能夠幫助澳門變成亞洲最有意義的文化遺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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